
TAICCA SCHOOL 文策學院 

圖像 IP授權產業實務班招生簡章 

 

一、文策學院目標： 

培育產業關鍵人才，建立文化內容產業的網絡社群、動態聚落，跨產業領

域媒合交流。邀請國內外關鍵單位、業師，加速推進台灣產業的產製、品

牌力。協助拓展產業人才的國際網絡，對接國際市場，促成作品合製與合

資，邁向全球市場。 

 

二、課程說明： 

為協助圖像授權產業的發展，文策學院將邀請業界先進，讓學員們了解授

權產業商業模式、授權工具的運用、商品開發實務，並提供法務類實作課

程、撰擬合約，與更進一步授權談判、海外授權代理實務、品牌行銷等

等。總共分成商業類、法務類、行銷類三種類別的課程，並邀請擁有臺灣

原創圖像 IP 與學員分享產業實務與海內外發展的甘苦談。 

 

三、招生對象：  

（一）臺灣原創圖像品牌之原創團隊，包含影像、插畫、漫畫、動畫、遊

戲、出版…等等領域。 

（二）承上領域，圖像品牌之經紀人、代理商。 

（三）同一品牌得報名兩位學員一同出席課程，並提供雙方為同一品牌合

作關係之說明。同品牌需自行協調(原創者、代理商、經紀人)報名課

程，限兩位。 

（四）轉型 IP化發展之臺灣原創品牌或企業品牌。 

（五）承上，以上對象需為擁有作品智慧財產權之創作者、品牌或合法授

權之代理商、經紀人。 

 

二、報名資格 

（一）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規定從事文化創意產業之： 

1. 個人（須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 

2.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公司、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3. 依商業登記法設立登記之獨資、合夥事業。 

4. 非從事文化創意產業之單位，需檢附公司於圖像 IP發展文件

說明。 

（二）同一品牌至多得有報名兩位學員一同出席課程，並提供雙方為同一

品牌合作關係之說明，代理商或經紀公司請務必填寫您的單位名稱



與擔任職務。如：品牌方負責人、代理商、經紀人…等。同品牌需

自行協調(原創者、代理商、經紀人)報名課程。 

 

三、報名繳交資料 

（一）圖像 IP介紹，需包含以下資料：品牌故事、角色 IP特色或個性、世

界觀或故事線、發展狀況、客群樣貌、網路聲量、過往商業合作案例

至少 5項以上、品牌商品化產品圖至少 5項以上…等。 

（二）報名學員基本資料說明。 

（三）海內外商標申請狀況說明。 

（四）公司行號發展說明，個人可提供相關重要履歷說明。 

（五）過往參展經驗說明。    

 

四、課程錄取辦法 

（一）由本院工作人員進行確認報名繳交資料完整性與報名時間順序，於

課程前一周通知。 

（二）本次課程名額共錄取 20個品牌，備取 5個品牌。一個品牌開放至多

2位學員報名。 

（三）本課程內容組成分為商業類、法務類、行銷類三大類別與 Pitching 

Day活動，學員可選擇報名任兩類或全部課程上課。（參與全課程學

員可於 Pitching Day活動進行上台發表。） 

 

五、課程入學程序 

（一）本院通知錄取後，並於期限內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3,000元整，始取得

入學資格。每位學員的課程出席率達 85%，於課程結束後 30個工作

天，全額退保證金。 

（二）正取名額若未在期限內繳費，或因故取消，由備取名額依序遞補。 

（三）承上，經通知錄取後，皆須提供「臺灣原創圖像創作、品牌保證及

智慧財產權切結書」保證其圖像 IP屬臺灣原創作品。 

 

 

六、學員權利與義務 

（一）完成全部課程之學員於課程結束將獲得本院結業證書。 

（二）課程講師群將依據學員課堂表現、作業給予評分，經由評選推薦赴

2021年國際展會（各展最多可選拔出 2個品牌），如適合者可由文化

內容策進院並帶隊前往展會。國際展會指文化內容策進院所主辦之

國際授權展會之展團(不含國內展會)。並參酌案件屬性安排適合的展

會。 

（三）課程期間學員需盡可能配合主辦單位頒發課程與活動相關事宜，包



包含課堂講師指定之相關作業、測驗與課程問卷，並出席本院為學

員舉辦之開學、Pitching Day、結業儀式等相關活動。 

（四）不定期舉辦之主題論壇、交流沙龍，課程學員可優先報名參加。 

（五）遵守智慧財產權，請勿將上課內容進行錄音、錄影。 

（六）請假規範： 

1. 學員若因故無法上課，需於課程前兩天前事先請假。若有臨時狀

況發生請與課程小組聯繫。 

2. 報名全系列課程之學員，至多有 6小時請假額度。報名兩類課程

之學員，則有 4小時請假額度。若有超出請假時數之狀況，斟酌

狀況，開放給候補名單，且保證金將不退返。 

3. 同一品牌不得有兩位學員同時缺席之狀況。 

4. 若報名課程卻失聯之學員，或有未配合相關課程作業等情事，經

主辦單位與講師群溝通，名額將開放給候補名單。且將不退還課

程保證金，亦失去參與國外展會推薦資格。 

（七）如有資料不實之狀況，未來三年將不得參與文策學院課程與展會之

報名。 

（八）若有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課程辦法與內容修改之權利。若

有因重大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無法進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

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並保有最終釋義權。 

 


